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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果犯罪是被决定的，那么犯罪人就没有对其被决定的行为承担责任的正当根据，既然犯罪人不能为其被

决定的行为负责，那么刑罚也就同样没有存在的必然性，因此刑罚的目的就无从谈起。犯罪人是秩序世界
中不幸被决定出来偏离秩序的可怜者，面对这些被决定的偏离者，不应该预先设立刑罚然后再来讨论刑罚

的目的，而应该首先确立一个目的——帮助这些偏离者正常回归社会，然后再来讨论采用何种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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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f the crime is determined, then the offender has no legitimate basis for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termined behavior. Since the offender canno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the determined beha-
vior, there is also no inevitability of penalty, so the purpose of penalty is impossible to talk about. 
Criminals are the unfortunate ones who are determined to deviate from the order in the world. 
Facing these deviants, we should not set up a penalty in advance and then discuss the purpose of 
the penalty. Instead, we should first establish a goal—to help these deviants return to society 
normally, and then discuss how to adopt the method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2.81002
https://doi.org/10.12677/ds.2022.81002
http://www.hanspub.org


刘超，李天乐 
 

 

DOI: 10.12677/ds.2022.81002 9 争议解决 
 

Keywords 
Purpose of Punishment,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Determinism, Freedom of Will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犯罪——决定论还是非决定论？ 

世界是否是被决定的，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不仅在哲学领域，在物理学、心理学、社会学、

法学等领域也一直争论不休。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争论对刑法学的影响，大体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1.1. 犯罪非决定论阶段 

启蒙运动时期，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及个人意识的觉醒，人们迫切希望挣脱教会专制的束缚，于是

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在当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追捧。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普遍认为每个人都拥

有自在自为的自由意志，其中对自由意志推崇最广的是以康德及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

认为，人的自由自在的存在既是使我们所存在的现象世界成为一个完整而可靠的法则世界的前提，更是

一切道德法则的根据，是每个个人之绝对尊严与不可让渡的绝对权利的基础[1]。黑格尔更是意志自由论

的坚定支持者，在他看来，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就像重量是物体的根本规定一样，属于先验的存在

[2]。在这些思想家们的广泛宣传下，持意志自由论的非决定论观点迅速成为了当时的主流。 
在当时的背景下，意志自由论对刑法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刑事古典学派认为任何人

都有同样的意志自由，都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出选择，由于个人意愿和外部条件的不同，人们既有选择

犯罪行为的自由，也有选择守法行为的自由[3]。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古典刑法学者而言，犯罪是犯罪

人依其理性自由选择的结果，是非被决定的。 

1.2. 犯罪决定论阶段 

19 世纪中期，随着实证研究方法的普遍运用，自然科学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细胞学说

的兴起与完善、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表等，使人们对世界的本质及其自然规律的

认识变得愈发清晰，对意志的是否自由逐渐产生了怀疑，于是否定意志自由论的决定论思想逐渐地成为

了主流。牛顿与爱因斯坦均是决定论的坚定支持者，爱因斯坦在一次关于因果性和自由意志问题同墨菲

的谈话中说道“老实说，当人们说到人类的自由意志时，我不懂得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非决定论

完全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概念。[4]”马克思也正是在批判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唯物史观的

历史决定论思想。 
在这一时期的刑法学界中，赞同决定论的近代刑法学派取代了古典刑法学派成为了当时的主流。近

代学派古典学派的意思自由观点进行了大量的批批判，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受因果法则的支配，犯罪

现象同样也不例外。特别是近代刑法学创始人龙勃罗梭在对犯罪人的身体构造进行实证研究后认为，一

个人的犯罪与否均是必然的结果，从而提出了天生犯罪人这一学说。 

1.3. 非决定论的复兴 

决定论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物理学的研究进入量子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2.8100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刘超，李天乐 

 

 

DOI: 10.12677/ds.2022.81002 10 争议解决 
 

人们发现：在量子领域，我们不可能将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它的速度同时进行精准地测量。这就是著名的

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不确定性原理使拉普拉斯的科学理论，即一个完全决定性论的宇宙模型的

梦想寿终正寝：如果人们甚至不能准确地测量宇宙现在的状态，那么就肯定不能准确地预言将来的事件！

[5]”由此，决定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首先在物理学中，以玻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认为经典科学

所坚持的决定论在量子领域中已经不适用了[6]。其次在哲学中，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如果存在先于

思维本质，那么人就永远不能参照一个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换言之，决定论是不存

在的——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7]。 
在刑法学界中，古典学派的意志自由思想重新焕发了生机，形成了新古典学派。围绕意志自由论与

意志决定论、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新古典学派以毕克迈耶为代表，与近代学派

代表人物李斯特进行了持续 20 年之久的论战[8]。论战的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现代的刑法学理论

是两派的折中，即既认为犯罪是由各种外在条件和内在条件下被决定的结果，但同时又认为人具有选择

犯罪与否的相对意志自由。 

1.4. 决定论的新解释 

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的出现，的确给予了决定论沉重的一击，不过并没有完全将之压垮。相

反，以“不确定性原理”为基础，决定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其最新的解释：世界是被决定

的，但却是不可计算的。霍金对此给予了很好的阐释：“一切都是注定的吗？答案是‘是’，的确是

‘是’。但是其答案也可以为‘不是’，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是被确定的”，“我们因为两个原

因不能应用那些物理定律去推导出人类行为。首先，我们不能求解这些方程。其次，即使我们能解，

做预言的这一事实也会扰动该系统。[9]”英国著名数学家兼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用了整本书的篇

幅证明“这个世界很可能是决定性的，但同时是不可计算的。这样，未来也许以一种在原则上不能被

计算的方式被现在所决定”，“虽然我们不能计算出未来的行为，但是一直从大爆炸开始，未来行为

仍然是被决定了的。[10]” 
决定论与非决定论是所有问题的基础，是演绎推理的最基本前提，只有先解决了决定论与非决定论

的问题，刑事责任的承担基础以及刑罚的目的等问题才能迎刃而解。那么我们的世界到底是决定的还是

非决定的？笔者认同霍金及彭罗斯的观点，即认为世界是被决定的，但却是不可计算的。之所以不可计

算是因为，第一，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限制了我们对基本粒子初始状态的准确预测，如果连基本粒子的

初始状态都不能测量，那么预测粒子的运动继而预知我们的行为自然就是不可能的。第二，构成物质的

基本粒子数量众多，人的大脑中大约包含 1026 个粒子，要去解这个方程，并从而预言头脑的行为，这个

数目太过于庞大了。第三，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不断运动的统一整体，当你

去测量一个粒子的运动状态时，这个粒子的运动状态就已经被改变了，这样的话，导致我们做预言本身

这个事实就会干扰整个系统，并会改变所要发生的结果。因此，世界是被决定的，但同时却是不可计算

的。既然世界是被决定的，那么犯罪自然也是被决定的。任何人的犯罪行为均是多种因素如遗传、地理

环境、社会因素等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只不过由于不可计算性的存在导致我们不能对犯罪行为

做到绝对精准的预测。 

2. 责任——道义责任论还是社会责任论？ 

责任是连结犯罪与刑罚的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无责任则无刑罚。但是犯罪人因其犯罪行为而理所

当然的承担责任的正当性根据从何而来？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以决定论和非决定论为基础，刑法学界中

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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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道义责任论 

对于认为意志是自由的刑事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来说，刑事责任的正当性根据问题并不是一个难

题。康德和黑格尔均认为，每个人既然都有选择自己如何行为的自在自为的意志，竟然选择作恶而不从

善，从道义的立场上，就必须让人对其行为负担责任。因此古典学派主张道义责任论，认为正是由于人

的意志是自由的，犯罪是非被决定的，因此人们才理所当然的应当对其自由实施的行为负责任，其他人

才能对犯罪人因其自由选择下实施的犯罪行为予以道义的非难。犯罪的非决定性、意志的自由选择性，

是责任承担的正当性基础。责任能力、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均属于责任的构成要素，缺乏这些主观的

要素就表明行为人在行为时没有自由的意志，就不能从道义上对行为人进行处罚和谴责[11]。 

2.2. 社会责任论 

对于持决定论观点的近代刑法学派而言，非决定论的道义责任论显然是不可取的，因而便从社会整

体角度出发，提出了社会责任论。“近代学派的社会责任论从决定论出发，认为犯罪者实施犯罪行为是

由本人的素质和社会环境所共同决定的，对于这种对社会具有危险性的人，社会必须采取防卫措施以防

止其侵害。因此，刑法中的责任指的是具有社会危险性的人应当被加以社会防卫处分的地位。责任的本

质是社会非难，责任的根据是行为人的社会危险性。[12]”在龙勃罗梭看来，犯罪是对社会的侵害，为了

保卫国家及社会整体的利益，国家必须对犯罪人科处刑罚。因此，处于社会中的人存在着遵守其所处社

会的规则、不得危害其所处社会的义务，任何违反社会规则或者具有人身危险性的行为本身就应当受到

相应的规制，而不需要考虑其实施犯罪行为时是否具有自由意志的存在。 

2.3. 责任论的发展 

无论是道义责任论还是社会责任论，都有着各自的优点与缺点，因此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高

铭暄先生就认为道义责任论否定存在决定意识这一事实，没有认识到意识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因

而是反科学的；同时又认为社会责任论追究刑事责任是为了防卫社会，不承认人具有相对的自由意志，

这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决定论，因此显然也是不科学的[13]。随着现代刑法学理论中古典学派和近代学派的

折中和综合，刑事责任理论的发展也并没有局限于道义责任论和社会责任论的对立，而是以折中为基础

又继续发展出了规范责任论、人格责任论、性格责任论、实质责任论等各式的折中性理论。规范责任论

以道义责任论为基础，谋求与社会责任论的调和，认为责任并非仅仅是心理学的主观状态或者生理学的

事实本身，责任应当是从规范的立场对事实进行的非难可能性的评价。人格责任论站在道义责任论的立

场上，认为对行为人的非难的根据是存在于行为背后的行为人的人格。性格责任论认为，责任非难的对

象不是个别行为的意思活动，而是决定个别行为的意思活动的性格。实质责任论则认为刑罚是以责任非

难为前提、根据一定的社会目的决定的，即责任→目的→刑罚 1。 

2.4. 无责论 

如果承认意志是自由的，责任承担的正当性根据自然就是其自由选择的意志。如果承认意志是被决

定的，那么是否就如近代刑法学派一般，认为其根据是危害行为本身或者说是行为人的社会危险性，从

而支持社会责任论？笔者认为，社会责任论者由于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所限，从而并不了解决定论的“不

可计算性”这一特点，导致其对责任承担的正当性根据产生了错误的理解。在这种错误理解的基础上，

社会责任论不适宜的扩大了刑事责任承担的范围，在其看来，即使行为人没有实施具体的犯罪行为，但

 

 

1关于规范责任论、人格责任论、性格责任论和实质责任论的介绍，参见冯军著：《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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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存在事实犯罪行为的人身危险性就可以对人进行相应的刑事处罚。社会责任论的这一缺陷，有导致

犯罪圈无限扩大化的危险，严重的破坏了刑法的谦抑性和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根据决定论的最新解释，虽然结果是被决定的，但由于不可计算性，所以结果在未发生前是不能百

分之百被确知的，也就是说危险未必会转化为实害结果，以未必会发生实害结果的人身危险性来作为责

任承担的根据显然违反罪责原则。被决定的犯罪人就像是一把杀人的刀，将一把刀定罪量刑似乎毫无意

义，而将一把仅仅具有杀人可能性的刀定罪量刑更是毫无根据。因此，依据决定论的新解释所推导出来

的结果应该是“无责论”，而不是社会责任论抑或其他什么责任论。不仅无责，被决定了的犯罪人本身

其实也是受害者，在秩序的世界里被决定出来成为一名违背秩序的偏离者，自身却又无能为力，这对其

而言是残忍与不幸的。因此，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不是被决定了的人，而应当是决定人之所以如此行为

的最高法则及其所处的社会，此时的社会应当承担起纠正偏离者的责任。社会才应是责任承担的真正主

体，而非个人。 

3. 刑罚——报应目的论还是预防目的论？ 

在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积极的一般预防思想正逐渐受到众多学者的追捧，在积极的一般

预防理论的影响之下，法律修订日益频繁，刑事处罚扩大化已成为我国刑法领域的常态，并由此引起了

众学者对于刑法工具化、处罚界限模糊化、刑法对人们生活的过度干涉的担心[14]。刑罚究竟应当具有怎

样的目的？以所持的责任理论不同，刑罚目的理论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3.1. 报应目的论 

持道义责任论的古典刑法学家们认为，由于犯罪人应当对其自由意志下的行为负责，因此刑罚是理

性的个人在其自由意志支配下做出的违反神意、道德或法律的行为所产生的一种必然的合乎正义的结果，

是对其作为自在自为的理性的存在的尊重。进而刑罚的目的不是所谓的预防、儆戒、威吓或者矫治，而

是对犯罪人的合乎社会正义的道义报应。“主报应说者认为，恶有恶报是社会的公理，杀人偿命乃人理

常情。犯罪是一种害恶，从公正的角度出发，它应受到害恶的报应。刑罚便是这种恶的报应的有形表达。

因此，刑罚以惩罚犯罪、加害于犯罪人为目的。[15]”  
根据报应来源的不同，报应目的论又可分为神意报应、道义报应和法律报应三种。神意报应论认为

上天或者神明代表着正义和规则，在上天或神明的授意下，国家、君主或教派首领根据其命令制定各种

规范以管理、指导世俗中人类的行为，对违反这些规范的处罚就是对上天或神之正义的维护。道义报应

论以康德为代表，认为道德是我们实践行为的最高准则，属于绝对命令，合乎道德即合乎理性、合乎正

义，刑罚是对维护道德的正义报应。法律报应论则是黑格尔在康德道义报应上的进一步发展，将道德与

法律相区分，认为犯罪是犯罪者从属于自己的法的行为，对罪犯的处罚正是对其自在自为的理性的尊重，

是其单个人希求的结果。 

3.2. 预防目的论 

与报应目的论对已然之罪的正义处罚不同，持社会责任论的近代刑法学派的学者们则认为，刑罚的

目的主要在于对未然之罪的威慑和预防。他们从决定论出发，认为犯罪并非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而

是由于自身内部以及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的被决定了的结果。“所以刑罚不是对过去的犯罪行为进行报

复，而应是为了防止将来再犯罪而采取的防卫、改造和教育等措施，主张教育刑论。[16]”预防目的论否

定意志自由的存在，从而否定了道义责任论这一理论基础，反对报应刑将犯罪人一罚了之的做法。 
根据刑罚所作用的对象不同，预防目的论又分为消极的一般预防、特殊预防与积极的一般预防三种。

消极的一般预防指通过惩罚犯罪来威慑潜在犯罪分子和教育普通公民遵纪守法，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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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预防则指的是通过刑罚从而使犯罪分子不敢再犯、剥夺其自由使之不能再犯以及通过教育矫治使其

不会再犯。积极的一般预防论强调规范上的引导，通过执行符合公众要求的刑法来促使人们对法律的尊

重和认同从而自觉远离犯罪。积极的一般预防着眼的不是威慑与再教育，而是希望通过刑罚来强化忠诚

于法规范的公民的价值信念[17]。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为了避免潜在的风险转变为实害，积极的一般预

防理论正逐渐受到重视。 

3.3. 综合性理论 

综合性理论是结合了报应论与预防论的结果，主张刑罚的目的既有报应目的又有预防目的。刑罚目

的的综合性理论主要包括阶段论、一体论和层次论。阶段论者认为在刑事立法阶段、司法阶段和刑罚的

执行阶段采取不同的目的观，报应与预防依阶段分而治之 2。一体论者认为报应与预防这两个目的不应分

而治之，而应一主一辅以实现预防目的与报应目的的有机统一 3。层次论者认为刑罚的目的具有一定层次

性，如惩罚犯罪是第一层次，预防犯罪是第二层次，保护法益是第三层次，这三个层次是依次递进关系，

保护法益是刑罚的最高目的 4。 
综合性理论所具有的优势是博采众长，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推崇。

但是折中的综合性理论是以牺牲逻辑推理的严密性为代价得出来的，报应目的论的理论基础是意志自由

论，预防目的论的理论基础是意志决定论，二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将报应与预防相结合的做

法最终只能四不像。虽然从表面上来看，综合性论在以特别的方式审视刑法，迎合了大多数人的口味，

但是与先前提出的报应论或功利论相比，它的理论基础并不深刻或高明[18]。 

4. 刑罚目的的否定——刑罚的非必然性 

无论是报应目的论还是预防目的论抑或是综合目的论，这些刑罚目的理论的前提均是优先承认了刑

罚的天然存在，若无刑罚，又何来刑罚的目的。但是刑罚是否必须天然的存在？以意志自由论和道义责

任论为基础的报应论认为，刑罚的根据是罪责，其本质是报应，是古代私人复仇进化而来的，已经根植

于人的道德意识之中，因此刑罚自然是天然的且正义的存在。而预防论者似乎回避了刑罚存在的天然性

的问题，只是主张以社会保全为方指针，特别是在实现这一目标时，不是采取武力的镇压，而是采取科

学的预防，将改造和教育犯罪人作为刑罚的首要任务[19]。 
刑罚是对犯罪者的惩罚，它能够使犯罪人承受一定的剥夺性痛苦，无论是自由刑、罚金刑还是名誉

刑，均是是对犯罪人的物理或精神上的损害。因此，刑罚是一种恶，但这种恶存在的必要性存疑。西原

春夫教授认为人不对人进行裁判而产生的非正义，与人对人进行裁判而产生的非正义相比，前者显然要

严重的多，因此刑罚是一种必要的恶[20]。用小恶阻止大恶，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为什么要用小恶

来阻止大恶？为什么不能用非恶的方式来阻止恶？如前文所述，既然犯罪是被决定的，那么犯罪人就无

责任承担的基础，既然犯罪人无责任承担的基础，刑罚自然也就不具有正当性的根基。因此，即使刑罚

是能阻止大恶的小恶，其也没有天然的正当性。对于没有天然正当性的刑罚而言，刑罚的目的更是无从

谈起。我们不应天然的预先设立刑罚的存在然后再去思考刑罚的正当目的，而应预先确立我们想要达到

的目的然后再去思考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方法。 

 

 

2参见陈兴良：《刑罚目的新论》，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1 年第 3 期，第 3~9 页；邱兴隆：《穿行于报应与功利之间——

刑罚“一体论”的解构》，载《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2000 年第 6 期，第 27~36 页等。 
3参见徐久生：《刑罚目的及其实现》，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年；田宏杰：《刑罚目的研究——对我国刑罚目的理论

的反思》，载《政法论坛》，2000 年第 6 期，第 68~77 页等。 
4参见韩轶：《刑罚目的层次性辩说——兼论刑罚的最终目的》，载《法商研究》，2004 第 4 期，第 45~55 页；潘庸鲁：《试论重

构刑罚的目的——刑罚目的三层次论》，载《兰州文理学院学报》，2006 年迪期，第 30~33 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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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非要谈一个什么目的的话，那就是希望社会能以帮助那些不幸的秩序偏离者正常回归社会为目

的，从而设计出某种善的方式来应对犯罪，而非恶的刑罚。这不仅是人道主义的要求，也是刑事政策发

展的必然方向。正如耶塞克教授所言：“与过去相比，刑事司法已不再理解为实现公正的过程，而是被

理解为主管机关以不同的方式方法对犯罪人给予帮助的社会任务。[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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